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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广东爱旭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爱旭” ）、浙江爱旭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浙江爱旭” ），均为全资子公司。

●担保事项及金额：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子公司广东爱旭办理的

授信业务提供3亿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为子公司浙江爱旭办理的授信业务提供4亿元人民币

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包括本次7亿元担保在内，公司为子公司、子公司为其他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累

计总额为147.98亿元（不同担保主体对同一融资事项分别提供担保的，担保金额不重复计算），仍在年

度预计总额度180.00亿元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的基本情况

2022年12月14日， 公司下属子公司广东爱旭在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南海支行 （以下简称

“广州银行佛山南海支行” ）办理授信业务，公司于同日与广州银行佛山南海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

同》（编号：2022佛分南支高保字第1129001-1号），为广东爱旭在该行办理的授信业务提供3亿元的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2022年12月14日，公司下属子公司浙江爱旭在华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华

美银行深圳分行” ） 办理授信业务， 公司于同日与华美银行深圳分行签署 《保证协议》（编号：

EWCN/2022/DG0058），为浙江爱旭在该行办理的授信业务提供1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022年12月14日，公司下属子公司浙江爱旭在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以下简称“宁波

银行金华分行” ） 办理授信业务， 公司于同日与宁波银行金华分行签署 《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

07900BY22BN0EII），为浙江爱旭在该行办理的授信业务提供1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022年12月14日，公司下属子公司浙江爱旭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市分行（以下简称“中

国银行义乌市分行” ）办理授信业务，公司于同日与中国银行义乌市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编

号：苏20221108），为浙江爱旭在该行办理的授信业务提供2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本次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2年4月29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2022

年5月30日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2年度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

案》，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子公司为其他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180.00亿元的担保，担保范围包括但

不限于申请融资业务发生的融资类担保以及日常经营发生的履约类担保， 有效期自公司2021年年度股

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包括本次7亿元担保在内，公司为子公司、子公司为其他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累计

总额为147.98亿元（不同担保主体对同一融资事项分别提供担保的，担保金额不重复计算），仍在年度

预计总额度180.00亿元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广东爱旭科技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0696474684X

2.成立时间：2009年11月16日

3.注册地址：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齐力大道南3号

4.法定代表人：陈刚

5.注册资本：252,347.488万元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股权关系：广东爱旭为公司持股100%的全资子公司

8.财务情况：

单位：亿元

财务指标

2022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64.37 47.91

负债总额 27.38 11.65

资产净额 36.99 36.26

财务指标

2022年1-9月

（未经审计）

2021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8.58 15.53

净利润 0.68 -0.91

（二）被担保人：浙江爱旭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2MA28EYNM36

2.成立时间：2016年12月20日

3.注册地址：浙江省义乌市苏溪镇好派路655号

4.法定代表人：陈刚

5.注册资本：327,650.00万元

6.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太阳能硅片电池；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股权关系：浙江爱旭为公司间接持股100%的全资子公司。

8.财务情况：

单位：亿元

财务指标

2022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53.71 130.15

负债总额 101.78 87.62

资产净额 51.93 42.53

财务指标

2022年1-9月

（未经审计）

2021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94.53 110.20

净利润 9.40 -0.31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广州银行佛山南海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签署方

保证人/乙方：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甲方：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南海支行

债务人：广东爱旭科技有限公司

2.担保额度：3亿元人民币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担保范围：

在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以及法律规定主债权确定的情形下，被确定属于被担保主债权的，则基

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

期间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以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执行

费、保全费、拍卖或变卖费、公告费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甲方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

依据上述两款确定的债权金额之和，即为最高债权额。债务人无论何种原因未按主合同约定履行到

期应付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因债务人或担保人违约而由甲方宣布提前到期的债务或甲方按照法律规定

或合同约定宣布解除合同而产生的损害赔偿），甲方均有权按照本合同的约定，要求乙方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

5.保证期间：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每个单项协议签订之日至该笔债务展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如甲方与债

务人就主合同项下各单项协议的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 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约定的该笔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若发生法律法规或主合同及其项下单项协议约定的事项，甲方宣布债务提前

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二）公司与华美银行深圳分行签署《保证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签署方

保证人：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华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债务人：浙江爱旭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2.担保额度：1亿元人民币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担保范围：

因主债权债务合同而产生的融资本金、利息、罚息、需补足的保证金、复利、违约金、赔偿金、评估费、

公证费、手续费、佣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拍卖费、律师费用、

执行费用、税费等)、因保证人在本协议下违约而给银行造成的损失和债务人在主债权债务合同项下的

其它所有应付费用。

5.保证期间：

债务人在主债权债务合同下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

债权人宣布主债权提前到期的，以其宣布的提前到期日为债务履行期届满日。

（三）公司与宁波银行金华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签署方

保证人：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

债务人：浙江爱旭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2.担保额度：1亿元人民币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担保范围：

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及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诉讼费、保全费、执

行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的一

切费用。

因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实

现债权的费用、 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的一切费用增加而实际超出最

高债权限额的部分，保证人自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因汇率交化而实际超出最高债权限额的部分，保证人也自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5.保证期间：

（1）保证人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主合同约定债务分笔

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2）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重新约

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3）银行承兑汇票承兑、进口开证、备用信用证和银行保函（担保）等表外业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

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两年。

（4）银行/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两年。

（5）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人保证期

间自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两年。

（四）公司与中国银行义乌市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签署方

保证人：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市分行

债务人：浙江爱旭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2.担保额度：2亿元人民币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担保范围：

（1）本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贰亿元整。

（2）在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被担保主债权的，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

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

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

偿时确定。

依据上述两款确定的债权金额之和，即为本合同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

5.保证期间：

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 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在该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所涉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

担保证责任。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广东爱旭、浙江爱旭授信业务提供担保，是依照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授权开展

的合理经营行为，符合公司整体业务发展的需要。 广东爱旭、浙江爱旭经营状况稳定、担保风险可控，公

司为其提供担保将有助于广东爱旭、浙江爱旭经营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该项担保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

营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2年4月29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2022

年5月30日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2年度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

案》，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子公司为其他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180.00亿元的担保。加上本次担保金

额在内，公司提供担保的累计总额为147.98亿元仍在年度预计总额度范围内，因此无需再次提交董事会

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范围之外的法人主体及个人提供担保的

情况。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包括本次的7亿元担保在内，公司为子公司累计提供且尚在存续期的担保总额

为147.98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91.18%；公司为子公司、子公司为其他子公司累计提供

且尚在存续期的担保总额为147.98亿元（不同担保主体对同一融资事项分别提供担保的，担保金额不重

复计算），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91.18%。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14日

证券代码：

601375

证券简称：中原证券 公告编号：

2022-051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12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北龙湖如意西路与如意河西四街交叉口中国平煤神

马金融资本运营中心9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32,136,609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218,403,42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213,733,18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0.845836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6.24237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60345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菅明军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

2、 公司在任监事9人，出席8人，监事李志锋先生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本公司董事会秘书朱启本先生、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计票人员、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见证律

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4,049,262 98.821888 14,354,158 1.178112 0 0.000000

H股 150,905,000 70.604383 62,828,189 29.395617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354,954,262 94.610685 77,182,347 5.389315 0 0.0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18,043,820 99.970486 359,600 0.029514 0 0.000000

H股 213,733,189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431,777,009 99.974891 359,600 0.025109 0 0.0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18,043,820 99.970486 359,600 0.029514 0 0.000000

H股 213,733,189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431,777,009 99.974891 359,600 0.025109 0 0.0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18,043,820 99.970486 359,600 0.029514 0 0.000000

H股 213,733,189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431,777,009 99.974891 359,600 0.025109 0 0.0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16,414,534 99.836763 1,988,886 0.163237 0 0.000000

H股 212,741,189 99.535870 992,000 0.46413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429,155,723 99.791857 2,980,886 0.208143 0 0.00000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第1项及第5项为特别决议议案，该议案经出席本次大会的有表决权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议案第2项至第4项为普通决议议案，以上议

案均经出席本次大会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律师：罗新建先生、袁肖磊先生、罗翔先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员资格、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及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

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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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

2022年12月9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会议于2022年12月14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

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全体

董事均亲自出席了本次董事会。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朱钰峰

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解决暂时的流动

资金需求，可以有效缓解公司业务发展所面临的流动资金压力，为公司未来经营提供一定

的资金支持，从而提升公司的行业竞争力，为公司的健康、稳定发展夯实基础。 董事会同意

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9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到期之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详见同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 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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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2022年12月9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会议于2022年12月14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

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全体

监事均亲自出席了本次监事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闫浩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审议程序

合法合规，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以及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一致同

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9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详见同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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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2月1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

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董事会和监事会均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9亿元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到期之前归还至

募集资金专户。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732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405,738,393股新

股。 公司以每股人民币13.90元的价格向14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270,863,302股。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764,999,897.80元，扣除

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44,295,181.96元 （不含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

720,704,715.84元，前述募集资金已于2022年2月21日到账。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2年2月22日对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

了审验，并出具了《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实收股本

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2]000091号）。

公司、子公司（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已与募集资金专户各开户银行及保荐机构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存放于募集

资金专户管理。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 （修订稿）》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决议》《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基于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对募投项目投入金额做出合理调整，调整后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用募集资金投资额

1 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项目 246,463.14 239,170.47

2 信息系统平台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2,981.00 20,0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150,000.00 112,900.00

合计 419,444.14 372,070.47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存在一定建设周期，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后续按

计划暂未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在短期内出现部分闲置的情况。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实施进度

的安排使用情况，在不影响项目实施和公司正常经营的前提下，将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2、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2022年4月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董事会和监事会

均同意公司本次调整募投项目投入金额， 并同意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6亿元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之前归还至

募集资金专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0）。

公司已于2022年12月12日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16亿元提

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2022年12月12日，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

集资金人民币16亿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本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2月1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提前归还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23）。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根据近期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

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决定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该笔资

金仅限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9亿元，使用期限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 公司将随时根据募投项目的进展及需求情况及时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承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

的生产经营使用，不会直接或间接安排用于证券投资、衍生品交易等高风险投资。本次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

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在上述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使用期限届满之前， 公司将及时把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公司将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相关政策、法规规范使用募集资金，在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

后及时披露。

四、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9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有利于解决暂时的

流动资金需求，可以有效缓解公司业务发展所面临的流动资金压力，为公司未来经营提供

一定的资金支持，从而提升公司的行业竞争力，为公司的健康、稳定发展夯实基础。

根据公司测算，按目前一年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3.65%计算，6个月可为公司减少财务

费用约3,500万元，从而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提升经营效益。 因此，本次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是合理和必要的。 如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要，

募集资金的使用进度加快，公司将及时提前归还，以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运行。

五、审批程序及相关意见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解决

暂时的流动资金需求，可以有效缓解公司业务发展所面临的流动资金压力，为公司未来经

营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从而提升公司的行业竞争力，为公司的健康、稳定发展夯实基础。

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9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为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到期之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在确保不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况下，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有效降低公司财务费

用，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司发展的需

要，符合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9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

项。

3、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

项，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以及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监

事会一致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9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4、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已

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决策

程序；公司已提前归还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上述事项符合《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内部

制度的规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综上，本保荐机构对公司在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后实施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118

证券简称：紫鑫药业 公告编号：

2022-100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无形资产-25项专利权被第二次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因原告吉林和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吉林紫鑫初元药业有限公司、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郭春林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公司于近日收到了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

级人民法院《网络拍卖时间通知书（第二次拍卖）》（2022）吉24执恢14号。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

院将于2022年12月21日10：00时起至2022年12月22日10：00时止（即24小时，延时除外）在淘宝网司法拍卖

网络平台对公司名下无形资产-25项专利权依法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

一、本次拍卖的基本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了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网络拍卖时间通知书 （第二次拍卖）》

（2022）吉24执恢14号。

拍卖平台：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https://sf.taobao.com）

拍卖时间:2022年12月21日10时至2022年12月22日10时 （延时的除外）

联系人：姜冰 （吉林亿达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8304333877

拍卖标的物的所有权人：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拍卖标的物：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名下-25项专利权。 具体如下：

1、一种用于治疗半身不遂及脑血栓的药物组合物,专利号：ZL200910067370.6，评估价格325,904.00

元，拍卖价格249,316.56元。

2、 一种用于治疗半泌尿系统感染疾病的药物组合物， 专利号：ZL200910067371.0， 评估价格1,033,

832.00元，拍卖价格790,881.48元。

3、一种用于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药物组合物，专利号：ZL200910067319.5，评估价格7,571,616.00

元，拍卖价格5,792,286.24元。

4、一种用于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药物组合物，专利号：ZL200910067274.1，评估价格1,289,201.00元，

拍卖价格986,238.76元。

5、一种用于治疗丘疹样荨麻疹的药物组合物，专利号：ZL200910067318.0，评估价格377,615.00元，拍

卖价格288,875.47元。

6、一种用于治疗胆囊炎、胆管炎的药物组合物，专利号：ZL200910067324.6，评估价格916,759.00元，拍

卖价格701,320.63元。

7、人参薏米糊及其生产工艺，专利号：ZL201110247865.4，评估价格30,534.00元，拍卖价格23,358.51

元。

8、人参枸杞苹果饮料及其生产工艺，专利号：ZL201110247896.X，评估价格35,353.00元，拍卖价格27,

045.04元。

9、 人参纤维桃酥及其生产工艺， 专利号：ZL201110247847.6， 评估价格31,907.00元， 拍卖价格24,

408.85元。

10、人参茯苓膏及其生产工艺，专利号：ZL201110247885.1，评估价格45,587.00元，拍卖价格34,874.05

元。

11、人参酒及其生产工艺，专利号：ZL201110248112.5， 评估价格45,308.00元，拍卖价格34,660.62元。

12、人参软糖及其生产工艺，专利号：ZL201110247911.0，评估价格55,583.00元，拍卖价格42,520.99

元。

13、人参速溶茶及其生产工艺，专利号：ZL201110247882.8，评估价格45,587.00元，拍卖价格34,874.05

元。

14、人参纤维曲奇饼干及其生产工艺，专利号：ZL201110247861.6，评估价格33,162.00元，拍卖价格25,

368.93元。

15、一种用于治疗急慢性胆囊炎和急慢性胰腺炎的药物组合物，专利号：ZL201210078140.1，评估价格

126,399.00元，拍卖价格96,695.23元。

16、一种用于治疗高血压的中药物组合物，专利号：ZL201611224120.5，评估价格247,083.00元，拍卖价

格189,018.49元。

17、一种开胃健脾的麦芽酒及生产方法，专利号：ZL201510922098.0，评估价格56,441.00元，拍卖价格

43,177.36元。

18、一种玫瑰鲜人参蜜片及生产方法，专利号：ZL201510922100.4，评估价格72,784.00元，拍卖价格55,

679.76元。

19、 一种具有祛风通痹作用的中药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专利号：ZL201610969045.9， 评估价格244,

266.00元，拍卖价格186,863.49元。

20、 一种具有淸咽化痰止咳作用的中药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专利号：ZL20111080037.X， 评估价格

261,821.00元，拍卖价格200,293.06元。

21、 一种具有淸咽化痰止咳作用的中药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专利号：ZL201711079979.6， 评估价格

261,821.00元，拍卖价格200,293.06元。

22、一种治疗风湿和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中药制剂，专利号：ZL200410102801.5，评估价格28,46.00元，拍

卖价格22,067.19元。

23、一种用于补肾、宁心、安神的药物组合物，专利号：ZL200910067127.4，评估价格58,720.00元，拍卖

价格44,920.80元。

24、一锅法液相合成胸腺五肽的工艺，专利号：ZL03111273.0，评估价格433,431.00元，拍卖价格331,

574.71元。

25、一种治疗糖尿病的药物，已过期，专利号：ZL02100658X，评估价格0.00元，拍卖价格0.00元。

公司于2022年11月1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无形资产-25项专利权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2-094），因原告吉林和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吉林紫鑫初元药业有限公司、吉林紫鑫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郭春林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 将于 2022�年 11�月 19�日 10：00�时起至 2022�年 11� 月 20�

日 10：00�时止（即 24�小时，延时除外）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依法进行公开拍卖公司名下无形资产

-25�项专利权（法院主页网址： https://sf.taobao.com/0433/13，户名：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2022年11月22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无形资产-25项专利权被司法拍卖流拍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2-098），根据拍卖网络平台页面显示的拍卖结果，本次拍卖流拍。

二、本次拍卖对公司的影响

1、如果本次拍卖成交后，公司将不再拥有上述 25� 项专利权，会直接影响到公司专利权的拥有数量，间

接影响到高新技术企业认证，但不会对日常的正常生产经营带来影响。拍卖所得款项按照法院裁决支付相关

债权人债务，进而减少公司金融负债。

2、如果本次拍卖成功，可能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

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并及时按照规则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s://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

险。

三、备查文件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网络拍卖时间通知书（第二次拍卖）》（2022）吉24执恢14

号。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15日

股票代码：

000762

股票简称：西藏矿业 编号：

2022-060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12月14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12月14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 ） 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12月14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

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12月

14日9:15-15:00。

2.召开地点：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所在地西

藏自治区拉萨市中和国际城金珠二路8号公司办公楼四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4.召集人：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曾泰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会议的召集、召

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现场和网络）138人，代表股份137,607,939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6.4036％。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 代表股份111,779,888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1.447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6人，代表股份25,828,05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9558％。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6人，代表股份25,828,05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4.955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6人，代表股份25,828,05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4.9558％。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按照《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的规定，本次会议共审议通过了1项议

案。 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认购信托产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24,579,3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1655％；反对1,248,65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83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579,397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5.1655％； 反对1,248,

65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4.83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③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④回避表决情况： 西藏矿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04,163,875

股，西藏藏华工贸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7,616,013股，因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与西藏矿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西藏藏华工贸有限公司同受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

司控制，所以西藏矿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和西藏藏华工贸有限公司为关联股东，分别回避

表决104,163,875股、7,616,013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金开（成都）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贺鹏康、胡江

3.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

人）所持表决

权符合法定额数；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开（成都）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关

于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688509

证券简称：正元地信 公告编号：

2022-050

正元地理信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正元地理信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元地信” 或“公

司” ）股东宁波中地信壹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中地信” 或

“本企业” ）持有公司股份73,728,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9.5751%。上述股份为宁

波中地信在公司IPO之前投资并取得的股份， 且已于2022年8月1日起解除限售并上市流

通。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宁波中地信为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的创业投资基金， 且截至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上市日投资期限在48个月以上但不满60个月， 其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减持其持有的正元地信首次公开发行前的股份，适用《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

股份的特别规定（2020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

份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的规定。

宁波中地信拟自本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 通过集中

竞价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不超过23,100,000股，即不超过正元地信总股本的

3%。 同时，在任意连续30个自然日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股份

数合计不超过正元地信总股本的1%，即7,700,000股。 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 若减持

期间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拟减持股份数量和

价格将相应进行调整。

公司于2022年12月14日收到宁波中地信出具的《关于减持持有的正元地信首次公开

发行前股份计划的减持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宁波中地信壹号

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73,728,600 9.5751% IPO前取得：73,728,6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上市以来未减持股份。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

量（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

期间

减持合理价

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

来源

拟减持原因

宁波中地信

壹号投资管

理合伙企 业

（有限合伙）

不超过：23,

100,000股

不 超 过 ：

3%

竞价交易减持，

不 超 过 ：23,

100,000股

2023/1/9 ～

2023/7/9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

自身资金安

排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

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宁波中地信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就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 股东持股及减持意向承

诺如下：

1、本企业自正元地信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正元地信本次发行上市前已持有的股份，也不由正元地信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企业将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股份减持的各项

规定的前提下，减持所持有的正元地信股份；在实施减持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进行公告，未履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公告程序前不减持所持正元地信股份。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

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宁波中地信出于自身资金安排自主决定。 在减持期间内，宁波中地信

将根据监管要求、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因

此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相关风险。 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二）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

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2020年修订）》、《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相关规定。 在减

持期间，公司股东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要求实施减持计划，公司及公司股

东宁波中地信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正元地理信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15日


